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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梅雁吉祥     证券编码：600868    编号：2015-019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将名下位于梅县丙村镇新圩村河堤（坝头电站至铁路桥）A段， 

面积约 41760 平方米的商住用地（梅府国用【2007】第 2561 号）转让给广东客

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贰仟伍佰零伍万陆仟元整

（￥25,056,000 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 交易概述 

（一） 公司于 2015年 6月 29日与广东客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客都房地产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对其出售公司名下位于梅

县丙村镇新圩村河堤（坝头电站至铁路桥）A段，面积约 41760 平方米，国有土

地使用证为梅府国用【2007】第 2561号的商住用地。土地转让价格为每平方 600

元，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贰仟伍佰零伍万陆仟元整（￥25,056,000 元）。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客都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出售土地的决议。同意票为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本次交易未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交

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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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名称：广东客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441421000000389。 

注册地：梅县程江沿江南路 15号八层右侧    

法定代表人：黄开立  

注册资本：2774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租赁 

股东构成：由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77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及财务状况 

广东客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最近三年销售情况良

好，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在最近三年实现稳定增长，其中 2014年净利润较 2013

年增长 26.3%；广东客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4年的资产总额为 93003.85万

元，资产净额为 30273.20 万元，营业收入 19997.75 万元，净利润为 2105.41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名下的位于位于梅县丙村镇新圩村河堤（坝头电站

至铁路桥）A段，面积约 41760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为梅府国用【2007】第

2561号的商住用地。 

2、交易标的产权清晰，在中国农业银行梅州市分行办理了相应的抵押。其

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3、本次转让标的账面成本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摊销 账面净值 

2014-12-31（经审计） 1,439,049.60 813,237.02 625,812.58 

2015-3-31（未经审计） 1,439,049.60 820,584.00 618,465.60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格：标的物转让价格为每平方米 600 元，双方确认交易转让总

价款为人民币贰仟伍佰零伍万陆仟元整（￥25,056,000元）。 

（二）支付方式：签订合同后，受让方应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向转让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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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人民币 1300万元，余款在 2015 年 12月 30日前付清。 

（三）其他约定：标的物按现状出售，清理附着物及其他所需一切费用由受

让方承担；产权过户所需的税费和办证费等按政府部门的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四)违约责任： 

1、合同签订后，如受让方未按约定支付土地转让款，转让方有权取消合同。 

2、合同签订后，双方应信守承诺，一方违约，必须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一

切经济损失。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管理需求，有助于盘活公司的资产。出售资产

所得款项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本次交易预计产生 1800 万元

收益，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6月 30日 

 

 


